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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无心变悲剧 

——浅谈防范教育风险 

王凤莲 

（宁夏石嘴山市丽日小学  宁夏石嘴山  753000） 

摘要：教师是一个高危职业。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把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在组织学校活动、班级活
动、处理问题时，要有法可依，运用法治思维，防范教育风险。 

关键词：法治；思维；防范；教育风险 
 
下课铃声响了，语文老师还在不知疲倦的给学生讲课，在

离下节课上课还剩 2 分钟时科学老师来了，两教师相视莞尔一
笑，语文教师走了，科学老师说：同学们，现在快点去上厕所，
谁回来晚了要给大家做检讨。学生蜂拥着跑出教室，一位学生
在回班途中脚踝骨折摔倒，导致前门牙磕断。最后划分责任是：
语文教师教学设计缺乏科学性，剥夺了孩子课间休息时间，负
主要责任。科学课教师要求学生快点去上厕所，回来晚了要给
大家做检讨，给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负担，负有次要责任。 

某学校发生一事故，上课 5 分钟了，老师还没有进教室，
这时一女生拿弹弓伤害了一学生的眼睛，致使其一只眼睛失明。
法院判定学校承担 40%的责任。学校追究这名未及时到岗教师
的责任。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校园安全无小事，教师是一
个高危职业，作为学校管理者、教师言行要警惕，一旦发生事
故，你的一言一行都将成为责任划分依据。那怎样依法治教，
也就是如何防范教学风险防范？ 

一、要有"法制"意识，树立依法治校的观念。 
（一）做"法治型"校长 。 
当前提倡的人性化管理，并不是不要"法治"，"法治"是人

性化管理的前提。依法治校的"法"包括国家的宪法、法律、法
规，国家关于教育以及与教育有关的方针、政策，也包括学校
内部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对前一种"法"，学校的主要任务是
学习理解、遵守执行，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抓好落实；对后一种"
法"，首先是建立健全，然后是严格执行。学校规章制度的建立应
该是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民主与集中相结合，而不是
由校长或少数人制定，要代表广大教职工的民意，同时要充分考
虑学校工作的性质和教师劳动的特点，考虑教育对象的特点，要
符合教育规律，决不能简单地套用行政管理模式或企业管理方法。
有了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关键在于执行。规章制度执行得好不
好，关键仍在于校长。校长自己首先要带头执行制度，要求师生
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学校管理才能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照章
办事。最后，在加强常规管理的同时，要创新管理体制。继续完
善学校章程，依法治校，依法治教，规范学校和教职工的教育教
学行为，把学校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二）做“法治”型教师。 
“教学有风险，说话需谨慎”。如今教师可以说也是高危职

业，有些家长要么不管，一旦孩子有点事就来无理取闹；要么
过度关注，对老师指手画脚、挑三拣四。作为教师自身要提高
认识，认真学习《教师法》、《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
理办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明白学习的重要性，
既能依法执教，又是对自身行为的一种保护。明确自己的职责
是教育者、管理者、照顾者、保护者，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
教育方法讲究策略，能遵循教学规范，落实安全管理要求，合
理预见，积极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 

（三）落实教师管理制度，防范教学风险。一是要求体育
课、实验课、科学课等活动前要实施安全教育；二是实施家长
联系制度，封堵教学风险漏洞。三是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
树立尊重受教育者的教育权意识，尊重学生人格。 

二、运用法治思维，防范教育风险。 
教育者要把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

在组织学校活动、班级活动、处理问题时，首先要考虑有没有

法律依据、规章制度，至少是要有上级教育部门的相关文件，
做到有法可依，防范风险。 

（一）教育教学活动组织失职。放学滞留学生在教室做作
业，上课时间把学生赶出教室或罚站、拖堂而未有效管理等都
属于教师教育教学活动失职，由此引发的事故老师都要承担责
任。 

（二）疏忽大意，未消除教育教学活动中大安全隐患。《教
育法》规定，学生学习、生活的场所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因教
育教学设施引发学生安全事故，就是犯罪。明知校舍或者教育
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的，致使发生
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校园安全是全
体教职员工的共同责任，特别是体育、科学、劳动课等教师要
预判可能存在的风险，出现问题及时上报学校相关人员处理；
学校层面要高度重视教师反映的问题，及时消除每一个细小的
安全隐患，确保学生学习、生活场所绝对安全。 

（三）体罚和变相体罚。教师揪学生耳朵、打手、打脸、
等行为不仅违法，而且给学生身心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不可
打着为学生好的幌子，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体罚或变相体
罚学生已完全脱离了其岗位与职责的要求（教书育人），其行为
不能认定是职务行为，而应认定是教师的个人行为。教师说出
的恐吓性、侮辱性语言，学生没出事是万幸，出了事都是违法
行为。教师要认识到，体罚学生会给自己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会让自己的教育生涯画上不光彩的句号。 

（四）责任心不强，擅离职守。教师不得擅自调课，擅离
职守，但是屡禁不止。私自调课发生安全事故，责任由调课的
两位老师共同承担，这是教师的个人行为。体育课学生活动教
师离开操场；不按时进课堂等都属于擅离职守。 

（五）对学生身体状况关照不力。开学初班主任要对学生
身体状况做全面排查，特异体质的学生，要告知所有任课教师，
任课教师要及时制止其不适合的活动。明知学生患有某种疾病，
没有劝阻导致事故发生，教师也要承担责任。 

（六）未履行告知义务，致管理监控挂空。教师要实施家长
联系制度，对学生逃学、生病、不良行为等要及时通知家长，目
的要让家长知情，封堵教学风险漏洞，履行法定监护人的职责。 

（七）违反工作要求，对学生疏于管理。教师离开教室接
打手机，致使发生安全事故；实验课、体育课等操作不当等都
会造成风险。教师要提高责任意识，落实安全管理要求，规范
教学行为，积极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 

（八）学校救助不力，致不良后果加重。学生假如不慎受
伤，学校应第一时间将学生送医院救治，避免不良后果加重。 

“风起于青萍之末”，防范化解教育风险，需要教育者从细
微处着眼，增强防范意识以及应急处理的技能。莫让你的无心
变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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